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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点转换决非易事(严先溥；1月23日)

文章作者：严先溥

    今后十余年，我国经济能否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的支撑，取

决于近几年城市兴起的消费热点，能否尽快有效顺利地转换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近年来，城市市场消费热点很多，住房、汽车、电子通讯产品、服务性消费等支撑了城市市场的繁荣与活跃；农村市场虽有热点，但

它们都是局部性的或处于初始阶段的消费亮点，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并没有形成。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城市兴起的消

费热点还远未传导到农村。因此，把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时机，保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大力培育农村消费热点，对扩大内需，促进产业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居民消费需求潜力与供给能力割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消费品

供给结构调整缓慢，在消费品市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一些质量不高、货不对路的商品大量积压、滞销；另一方面，一些高科

技、高附加价值且适应现代消费的产品严重短缺，一些产品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 

    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彻底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

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为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在启动内需、扩大消费上，不仅要重视对短期消费问题，各级政府更应把影响居民消费

支出的长期性问题当作战略性问题来解决。 

    要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热点的切换，释放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需从政策、措施上想办法，从体制、机制上努力突破，抓紧培

育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以保持内需对经济的持续拉动力。为此，政府、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三方都应转变观念，着力促成居民消费的转型

升级。 

    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研究生产和供给，逐步向研究消费和需求上转变。目前社会再生产环节的主要矛盾已由生产转为消费，政府的主

要精力也应随之转换，放在研究消费和需求上。从城镇和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于从体制上和政策上去调整消费结构，启动不同层次的

消费需求。 

    生产经营者：力促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确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方向的重要依据，作

为生产经营者，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结合起来，以适应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 

    从主要满足市场需求，逐步转变到既要满足市场现实需求，又要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上来。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习惯于根据市场

上的短缺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当社会的供求矛盾主要不再是量的不足，而是质的多样化时，单纯地满足需求就显得不够，而更重要的思路

是能够适应消费转型的需求变化，调整营销策略。 

    积极引导农民向农副产品加工领域转移，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带动乡村工业和乡村人口由分散走向集中，逐步使大批劳动力转移到非

农产业和逐步培育第三产业。鼓励农民积极使用新的科技和信息技术提高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不同层次的产

品。 

    消费者：树立"敢于消费、善于消费"的理念。消费者应转变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由用过去的钱买今天的消费，转变为用过去的和明

天的钱买今天的消费并重。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衣食用消费品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消费需求正在投向住房、汽车等商品，以在更高的层次

上解决住和行的问题。尽管人们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和汽车，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购买这些几万元以上的商品，仅仅靠过去的积累只

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因此需要换一种思路，即用明天的钱来买今天的消费，不过受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当务之急要使消费者转变传

统观念，树立信用消费的观念，逐渐在我国城乡居民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消费观，使人们逐渐做到"敢于消费、善于消

费"： 

    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为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

费方式，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要通过理论讨论和宣传，使人们改变依靠积蓄消费的保守的消费观念，排除由于

认识偏误给人们消费观念更新所带来的束缚。建立积极的消费观念，鼓励人们在收入范围之内适当增加消费开支，该购买的就购买，该更新

的设备就更新。 

    因此，要使城乡居民消费热点加快转换，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长期性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远不是一日之功就能解决的，需要多

方努力才能实现。 

文章出处：《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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